
序
号

事项名称

政策依据
政策

类别
发布
层级

执行
层级

受理单位
（部门）

办理部门
（单位）

申请对象
兑现

方式

兑现时限
（工作
日）

有效期

主项 情形项

1

“3+1”人才新政

博士研究生发放生活津贴每人4000元/月、租房补贴

1000元/月，住房补贴5万元。硕士研究生发放生活津

贴每人3000元/月、租房补贴800元/月，住房补贴3万
元（注：租房补贴和住房补贴不能同时申领）。新引
进“双一流”大学全日制本科生发放生活津贴每人1000
元/月，非“双一流”大学全日制本科生发放生活津贴

每人500元/月。高校所在地在达州市内的，交通补贴

每人100元。高校所在地在达州市以外四川省以内的

交通补贴每人300元、住宿补贴每人300元，高校在四

川省外的交通补贴每人500元、住宿补贴每人500元

《中共达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3+1”人
才新政的通知》达高新区党工委〔2021〕118号 奖补类 区级 区级

达州高新区政务
服务中心惠企政
策专窗

高新区党群工作
部、财金局等

园区各企业符合条件的优秀人才
快申

快享
实时

自印发之日起实
行，有效期3年

2

首席技师每人奖励50000元，三年发放完毕，第一年

发放20000元，第二年发放20000元、第三年发放

10000元。优秀技师每人奖励5000元，一次性发放完

毕

《中共达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3+1”人
才新政的通知》达高新区党工委〔2021〕118号 奖补类 区级 区级

达州高新区政务
服务中心惠企政
策专窗

高新区党群工作
部、财金局等

园区各企业符合条件的高技能人才
快申

快享
实时

自印发之日起实
行，有效期3年

3 创业担保贷款

支持提高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执行标准，个人创业担保
贷款额度提升至30万元，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额度

提升至400万元

关于印发《达州高新区创业担保贷款实施方案》的通知
（达高新区〔2022〕149号）

权益类 区级 区级
达州高新区政务
服务中心惠企政
策专窗

高新区就保中心

个人：法定劳动年龄内，正在创业的城镇登记
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含残疾人）、复员
转业退役军人、刑满释放人员、高校毕业生
（含大学生村官和留学回国学生）、化解过剩
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返乡创业农民工、
网络商户、脱贫人口、农村自主创业农民

小微企业：注册地在达州高新区，属于《统计
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国统

字〔2017〕213号）规定的小型、微型企业。当

年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数达
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数15%（超过100人的企

业达到8%），并与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

无拖欠职工工资、欠缴社会保险费等严重违法
违规信用记录的小微企业

快申

快享
2个月

按照《普惠金融发
展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规定，政策有
效期已延长至2028
年9月30日

4

提升民营经济创
新能级

支持企业提档升级，升规入统奖励
《达州高新区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
知（达高新区党工委〔2023〕62号）

奖补类 区级 区级
达州高新区政务
服务中心惠企政
策专窗

高新区科经局

首次“升规入统”工业企业，企业安排专职人员

负责统计报表并符合统计“六有三专”要求的统

计人员工资补贴

免申

即享
其他

自2023年6月11日
起长期有效

5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梯度培育奖励
《达州高新区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
知（达高新区党工委〔2023〕62号）

奖补类 区级 区级
达州高新区政务
服务中心惠企政
策专窗

高新区科经局
通过认定/复核的“专精特新”“成长型”“小巨人”
、单项冠军企业

免申

即享
其他

自2023年6月11日
起长期有效

6 鼓励企业发展壮大，产值突破奖
《达州高新区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
知（达高新区党工委〔2023〕62号）

奖补类 区级 区级
达州高新区政务
服务中心惠企政
策专窗

高新区科经局
年产值首次突破1亿元、5亿元、10亿元、20亿
元，且税收贡献达到10万元/亩的工业企业

免申

即享
其他

自2023年6月11日
起长期有效

7 拓宽民间投资领域，参加三大展销推广活动补贴
《达州高新区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
知（达高新区党工委〔2023〕62号）

奖补类 区级 区级
达州高新区政务
服务中心惠企政
策专窗

高新区科经局
每年参加政府组织的西博会、西洽会及秦巴交
易会

免申

即享
其他

自2023年6月11日
起长期有效



8
免费赠送新开办
企业印章税控设
备及免费寄递

自2020年12月22日起，在达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新登

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合伙企业
、个人独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及上述企业所属分支机构等需要刻制公章、安装增值
税税控设备的企业可免费获赠一套四枚企业印章（单
位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
印章材质仅限经典光敏印章，新开办企业选择邮寄送
达的可免费邮寄营业执照、企业印章及税控设备

达州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分局等4部门关于免费赠送新开

办企业印章税控设备及免费寄递的实施方案（达市监高新
〔2020〕11号）

减免类 区级 区级
达州高新区政务
服务中心惠企政
策专窗

高新区行政审批
局、税务分局

在达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新登记注册的有限责
任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合伙企业、个人独
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及
上述企业所属分支机构等

免申

即享
实时

自2020年12月22日
起长期有效

9

关于印发《2023
年小额缴费工会
组织工会经费全
额返还支持政策
的实施方案》的
通知

成立工会组织且及时、足额缴纳工会经费的单位，全
年上缴工会经费低于1万元（不含）的小额缴费工会

组织

达市工办发〔2023〕74号 其他类 市级 区级
达州高新区政务
服务中心惠企政
策专窗

高新区总工会 园区成立工会的小额缴费组织 转账

12月底前办理1-
3季度工会经费

返还，4季度工

会经费于次年2
月底完成返还

2024年12月31日

10

降低部分乘用车
和摩托车车船税
年基准税额优惠
政策

1.0升（含）以下的乘用车，车船税年基准税额降低

为120元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四川省车船税实施办法》的通
知（川府规〔2024〕3号）

减免类 省级 区级
达州高新区政务
服务中心惠企政
策专窗

高新区税务分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属于《车船税税目税额
表》规定的车辆、船舶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

免申即享 实时

自2024年2月18日
起施行（有效期10
年）

11 2.0升以上至2.5升（含）的乘用车，车船税年基准税

额降低为660元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四川省车船税实施办法》的通
知（川府规〔2024〕3号）

减免类 省级 区级
达州高新区政务
服务中心惠企政
策专窗

高新区税务分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属于《车船税税目税额
表》规定的车辆、船舶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

免申即享 实时

自2024年2月18日
起施行（有效期10
年）

12 2.5升以上至3.0升（含）的乘用车，车船税年基准税

额降低为1200元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四川省车船税实施办法》的通
知（川府规〔2024〕3号）

减免类 省级 区级
达州高新区政务
服务中心惠企政
策专窗

高新区税务分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属于《车船税税目税额
表》规定的车辆、船舶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

免申即享 实时

自2024年2月18日
起施行（有效期10
年）

13

降低部分乘用车
和摩托车车船税
年基准税额优惠
政策

3.0升以上至4.0升（含）的乘用车，车船税年基准税

额降低为2400元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四川省车船税实施办法》的通
知（川府规〔2024〕3号）

减免类 省级 区级
达州高新区政务
服务中心惠企政
策专窗

高新区税务分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属于《车船税税目税额
表》规定的车辆、船舶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

免申即享 实时

自2024年2月18日
起施行（有效期10
年）

14 降低部分乘用车
和摩托车车船税
年基准税额优惠
政策

4.0升以上的乘用车，车船税年基准税额降低为3600
元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四川省车船税实施办法》的通
知（川府规〔2024〕3号）

减免类 省级 区级
达州高新区政务
服务中心惠企政
策专窗

高新区税务分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属于《车船税税目税额
表》规定的车辆、船舶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

免申即享 实时

自2024年2月18日
起施行（有效期10
年）

15 摩托车车船税年基准税额降低为36元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四川省车船税实施办法》的通
知（川府规〔2024〕3号）

减免类 省级 区级
达州高新区政务
服务中心惠企政
策专窗

高新区税务分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属于《车船税税目税额
表》规定的车辆、船舶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

免申即享 实时

自2024年2月18日
起施行（有效期10
年）

16

进一步扶持自主
就业退役士兵创
业就业有关税收
优惠政策事项优
惠政策

个体工商户按每户每年24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

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
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

1.《关于进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

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告

2023年第14号）

2.《四川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 四川省退役

军人事务厅关于明确进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
业有关税收政策事项的通知》（川财规〔2023〕7号）

减免类 省级 区级
达州高新区政务
服务中心惠企政
策专窗

高新区税务分局 个体工商户 免申即享 实时
2023年1月1日至

2027年12月31日

17
企业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
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
税。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9000元

1.《关于进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

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告

2023年第14号）

2.《四川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 四川省退役

军人事务厅关于明确进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
业有关税收政策事项的通知》（川财规〔2023〕7号）

减免类 省级 区级
达州高新区政务
服务中心惠企政
策专窗

高新区税务分局 企业 免申即享 实时
2023年1月1日至

2027年12月31日

18

进一步支持重点
群体创业就业有
关税收优惠优惠
政策

个体工商户按每户每年24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

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
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

1.《关于进一步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公

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业农村部

公告2023年第15号）

2.《四川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 四川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乡村振兴局关于明确进一步支持

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事项的通知》（川财规〔
2023〕8号）

减免类 省级 区级
达州高新区政务
服务中心惠企政
策专窗

高新区税务分局 符合条件的纳税人 免申即享 实时
2023年1月1日至

2027年12月31日

19
企业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
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
税优惠。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7800元

1.《关于进一步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公

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业农村部

公告2023年第15号）

2.《四川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 四川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乡村振兴局关于明确进一步支持

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事项的通知》（川财规〔
2023〕8号）

减免类 省级 区级
达州高新区政务
服务中心惠企政
策专窗

高新区税务分局 符合条件的纳税人 免申即享 实时
2023年1月1日至

2027年12月31日



20
延长阶段性降低
失业、工伤保险
费率政策

自2023年5月1日起，继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

率至1%的政策（其中用人单位缴费费率0.6%，职工

个人缴费费率0.4%）、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政

策（全省工伤保险一类至八类行业统一按照基准费率
的80％执行）

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

保险费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川人社发〔2023〕
9号）

2.《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阶段

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
部发〔2023〕 19号）

减免类 省级 区级
达州高新区政务
服务中心惠企政
策专窗

高新区人社分局
、财政局、税务
分局

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单位 免申即享 实时
2023年5月1日至

2024年底

21

支持绿色发展税
费优惠政策

对纳税人开采钒、钛、硫化氢气共伴生矿，减征百分
之五十资源税

《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资源税适用税率等
事项的决定》第三条第（二）项

减免类 省级 区级
达州高新区政务
服务中心惠企政
策专窗

达州市人大、高
新区税务分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
的其他海域开发应税资源的单位和个人

免申即享 实时
自2020年9月1日起

施行

22

对纳税人开采其他共伴生矿，共伴生矿与主矿产品销
售额分开核算的，对共伴生矿免征资源税;没有分开

核算的，共伴生矿按主矿的税目和适用税率征收资源
税

《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资源税适用税率等
事项的决定》第三条第（二）项

减免类 省级 区级
达州高新区政务
服务中心惠企政
策专窗

达州市人大、高
新区税务分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
的其他海域开发应税资源的单位和个人

免申即享 实时
自2020年9月1日起

施行

23 发放汽车消费补
贴

对个人消费者在达州市内购买新能源汽车（新车）并
在达州境内登记上牌的，且机动车销售发票载明金额
（不含税）在5万—10万元（含10万元）、10万元

—40万元（含40万元）的分别给予3000元/台、4000
元/台一次性购置补贴，并给予一次性1000元/台商业

用电费补贴

《达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达州市促进新能源汽车
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达市府办发〔2024〕1号 奖补类 市级 区级

达州高新区政务
服务中心惠企政
策专窗

高新区经合中心
在高新区参加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处购买新能
源汽车（新车）消费者

快申快享

4月、5月、6月
进行分批发放
（具体以到账
时间为准）

2024年5月31日止

24
《四川省劳动保
障轻微违法行为
不予处罚清单》

对轻微违法行为并及时改正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
行政处罚：或者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的不予行政处罚

川人社规〔2024〕4号 其他类 厅级 区级
达州高新区政务
服务中心惠企政
策专窗

高新区人社分局 无需申请 无 无
2024年6月1日（有

效期五年）

25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等七部门
关于实施高技能
领军人才培育计
划的通知》

全国劳动模范、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五一
劳动奖章等荣誉或者享受省级以上政府特殊津贴、获
得省级以上表彰奖励，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
府认定的“高精尖缺”高技能人才

人社部发〔2023〕29号 其他类 部级 区级
达州高新区政务
服务中心惠企政
策专窗

高新区人社分局 自主申请 转账 无 无

26 支持产业培育

对主营业务收入首次达到 5000 万元、1 亿元、5 亿元 
的数字经济企业，分别奖励 10 万元、20 万元、30 万
元

关于印发《达州市促进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的
通知（达市府发〔2022〕20号）

奖补类 市级 区级
达州高新区政务
服务中心惠企政
策专窗

高新区数字经济
局

满足文件条件的达州高新区注册企业

企业向区
部门申
报，由区
部门报给
市级审核

集中申报 长期有效

27 民办养老机构运
营补贴

对依法登记备案、按规范管理运营的民办养老机构给
予运营补贴。民办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结果与运营补贴
挂钩。对评定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的民
办养老机构，根据实际入住老年人数，分别按照每人
每月100元、150元、200元、250元、300元的标准给

予运营补贴

《达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达州市推进养老服务高
质量发展十四条措施的通知》达市府办发（2022）54号 奖补类 市级 区级

达州高新区政务
服务中心惠企政
策专窗

高新区社会事业
局

依法登记备案、按规范管理运营的民办养老机
构

快申快享 实时

2022年7月13日起

实施（有效期
5年）

28 扶持从业人员的
政策

1.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岗位补贴：对从事养老护理工作

并持有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不含事
业单位在编人员），按照职业技能等级给予岗位补
贴，分别为：五级/初级工每人每月100元、四级/中级

工每人每月150元、三级/高级工每人每月200元、二

级/技师每人每月300元、一级/高级技师每人每月500
元

2.养老服务从业年限补贴：对持有养老护理员国家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在我市同一养老机构连续从事养老
护理工作满3年的养老护理员（不含事业单位在编人

员）。一次性给予1500元从业年限补贴。首次申领

后，每满3年，可再次申领

《达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达州市推进养老服务高
质量发展十四条措施的通知》达市府办发（2022）54号 奖补类 市级 区级

达州高新区政务
服务中心惠企政
策专窗

高新区社会事业
局

依法登记备案、按规范管理运营的民办养老机
构

快申快享 实时

2022年7月13日起

实施（有效期
5年）


